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建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聲戒字第65號、113年

度毒偵字第63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黃建彬（下稱被告）因施用

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

342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被告經送勒戒處所觀察

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有上開裁定、本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

113年9月2日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並認檢察官聲請裁定

令被告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核無不合，乃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

治，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

最長不得逾1年。

二、抗告意旨略以：觀察勒戒規定為2個月，但被告入所第5天就

進行第1次評估、第2次評估是第16天，被告尚處於戒斷症狀

期間，頭腦思維、身心狀況最薄弱時，評估師就此斷定被告

必須強制戒治過於武斷，在入所後半個月即評估完畢，對被

告不公平，又2次評估時間加起來僅10分鐘左右，評估師如

何能在如此短時間內斷定被告須強制戒治，評估師問被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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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施用何種毒品，當時被告處於戒斷期，故回答第1次是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評估後回想，被告第1次只施用第一級

毒品，被告於勒戒期間配合所方規定，規律生活，連香菸也

戒掉，是否能給予減分？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

探視，所以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

告寄錢、寄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

見？被告尚有其他案件待執行，強制戒治是否太過多餘云

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

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

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

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

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

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

察、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

據上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

由醫師研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

務部已於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

布「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

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

載明判定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

觀察、勒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

察勒戒期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

後，可再做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

態因子與動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

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

下，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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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

中「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

如下(餘無修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

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

他犯罪相關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

限為10分。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

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

據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另衡酌強制戒治的目的，是為

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的心癮及身癮，所為的一種保安處

分類型，該評估標準是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

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並加以綜合判斷的結果，

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的情事，

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四、經查： 　　

  ㈠被告於執行觀察、勒戒期間，經法務部○○○○○○○○附

設勒戒處所評估之評分如下：

　⒈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

    為25分：

  ⑴靜態因子部分合計為25分：

  ①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1筆5分），10分（上限10

分）。

　②首次毒品犯罪年齡：21至30歲，5分。

  ③其他犯罪相關紀錄：18筆（1筆2分），10分（上限10分）。

　⑵動態因子評定為0分。

  ⒉臨床評估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為34分：

  ⑴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

  ①多重毒品濫用：海洛因、安非他命，10分。

　②使用方式：有注射使用，10分。　　

　③使用年數：超過1年，10分。　

  ⑵動態因子合計為4分：

　  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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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⒊社會穩定度部分為5分：

　①家庭：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無，5分。　　

　　以上⒈至⒊合計總分為64分，綜合判斷後認被告有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此有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

113年9月2日號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

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毒偵字第636號

卷第82至83頁）。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由符合醫師資格之人

所為之評斷，並無程序違法之情狀，且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

記載之評分，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於被告觀察、

勒戒期間，依其本職學能在各該具體項目，就個案之臨床實

務及相關事證，一一評估後所為之綜合判斷，自得憑以判斷

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

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尚無不合。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強制戒治之目的，係因施用毒品成癮

者，其心癮甚難戒除斷絕，致再犯率偏高，故有持續收容於

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是該條例第20條第2項，係

屬強制規定，只需觀察、勒戒後，經評定受觀察、勒戒人有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即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

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既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事

實，並由原審法院裁定送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後，依個

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專業評估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尚未戒除毒癮，則為降低其再次施用毒品之

危險性，自有依法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雖主張：勒戒處所評估人員專業性云云。然查，

上開法務部所修正頒布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

準」，既係法務部邀集專家學者暨相關機關研商後修正完

竣，以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法意旨，且為一般受觀察

勒戒處分人均一體適用，並無恣意、濫權情事，本院就此專

業判斷自應尊重；又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資格及執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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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勒戒相關程序，暨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

傾向，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非可恣意而為。本件觀諸上

述評估紀錄，除詳列各項靜態因子、動態因子細目外，並定

有各項配分、上限等具體標準，由醫師本於其專門學識經

驗，依臨床實務及相關情節，評估被告之人格特質、臨床徵

候、環境相關因素等所為之綜合判斷，除具有實證依據，並

有客觀標準得以評比，應可免於抽象、主觀之弊，且由形式

上觀察，並無擅斷、濫權或評估程序明顯不當之情事，自得

憑為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抗告旨意空言

指摘心理（醫）師於評估時間在入所後半個月內完成、2次

評估時間僅10分鐘，即遽為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結

論，過於武斷云云，自非可採。　

　㈣抗告意旨固以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探視，所以

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告寄錢、寄

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見云云。惟

勒戒處所係就「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項目予以評估，此為

客觀事實，其目的在透過家人訪問，給被告心靈上之支持，

其並非單純僅至勒戒處所為被告入款所能取代。苟「無家人

訪視」，即應採計5分，是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該項評分結

果，並無違誤之處。況細譯被告本院前案紀錄表，被告自民

國94年起即有多起施用毒品之紀錄，若從「有無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評估標準說明手冊」制訂時之判準即被告有無親屬接

見與其出監後再犯毒品罪具有顯著關係，顯示家庭支持對於

藥物戒除後不再復發具有重要保護機制之意旨，顯然僅其堂

兄寄送物品或金錢予被告、其母僅寫信予被告均無法達成上

開所稱家庭支持之目的。是被告此部分之主張，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憑該勒戒處所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

證之綜合評分及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結果，

據以認定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

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

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並無不合，被告仍執前詞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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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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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建彬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聲戒字第65號、113年度毒偵字第63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黃建彬（下稱被告）因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342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被告經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有上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113年9月2日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並認檢察官聲請裁定令被告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核無不合，乃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
二、抗告意旨略以：觀察勒戒規定為2個月，但被告入所第5天就進行第1次評估、第2次評估是第16天，被告尚處於戒斷症狀期間，頭腦思維、身心狀況最薄弱時，評估師就此斷定被告必須強制戒治過於武斷，在入所後半個月即評估完畢，對被告不公平，又2次評估時間加起來僅10分鐘左右，評估師如何能在如此短時間內斷定被告須強制戒治，評估師問被告第1次施用何種毒品，當時被告處於戒斷期，故回答第1次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評估後回想，被告第1次只施用第一級毒品，被告於勒戒期間配合所方規定，規律生活，連香菸也戒掉，是否能給予減分？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探視，所以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告寄錢、寄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見？被告尚有其他案件待執行，強制戒治是否太過多餘云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據上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由醫師研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務部已於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布「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載明判定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觀察、勒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察勒戒期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後，可再做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下，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中「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如下(餘無修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他犯罪相關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限為10分。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另衡酌強制戒治的目的，是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的心癮及身癮，所為的一種保安處分類型，該評估標準是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並加以綜合判斷的結果，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的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四、經查： 　　
  ㈠被告於執行觀察、勒戒期間，經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評估之評分如下：
　⒈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
    為25分：
  ⑴靜態因子部分合計為25分：
  ①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1筆5分），10分（上限10分）。
　②首次毒品犯罪年齡：21至30歲，5分。
  ③其他犯罪相關紀錄：18筆（1筆2分），10分（上限10分）。
　⑵動態因子評定為0分。
  ⒉臨床評估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為34分：
  ⑴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
  ①多重毒品濫用：海洛因、安非他命，10分。
　②使用方式：有注射使用，10分。　　
　③使用年數：超過1年，10分。　
  ⑵動態因子合計為4分：
　  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中度
    ，4分。
  ⒊社會穩定度部分為5分：
　①家庭：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無，5分。　　
　　以上⒈至⒊合計總分為64分，綜合判斷後認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此有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113年9月2日號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毒偵字第636號卷第82至83頁）。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由符合醫師資格之人所為之評斷，並無程序違法之情狀，且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記載之評分，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於被告觀察、勒戒期間，依其本職學能在各該具體項目，就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一一評估後所為之綜合判斷，自得憑以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尚無不合。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強制戒治之目的，係因施用毒品成癮者，其心癮甚難戒除斷絕，致再犯率偏高，故有持續收容於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是該條例第20條第2項，係屬強制規定，只需觀察、勒戒後，經評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即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既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事實，並由原審法院裁定送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後，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專業評估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尚未戒除毒癮，則為降低其再次施用毒品之危險性，自有依法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雖主張：勒戒處所評估人員專業性云云。然查，上開法務部所修正頒布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既係法務部邀集專家學者暨相關機關研商後修正完竣，以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法意旨，且為一般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均一體適用，並無恣意、濫權情事，本院就此專業判斷自應尊重；又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資格及執行觀察、勒戒相關程序，暨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非可恣意而為。本件觀諸上述評估紀錄，除詳列各項靜態因子、動態因子細目外，並定有各項配分、上限等具體標準，由醫師本於其專門學識經驗，依臨床實務及相關情節，評估被告之人格特質、臨床徵候、環境相關因素等所為之綜合判斷，除具有實證依據，並有客觀標準得以評比，應可免於抽象、主觀之弊，且由形式上觀察，並無擅斷、濫權或評估程序明顯不當之情事，自得憑為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抗告旨意空言指摘心理（醫）師於評估時間在入所後半個月內完成、2次評估時間僅10分鐘，即遽為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結論，過於武斷云云，自非可採。　
　㈣抗告意旨固以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探視，所以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告寄錢、寄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見云云。惟勒戒處所係就「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項目予以評估，此為客觀事實，其目的在透過家人訪問，給被告心靈上之支持，其並非單純僅至勒戒處所為被告入款所能取代。苟「無家人訪視」，即應採計5分，是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該項評分結果，並無違誤之處。況細譯被告本院前案紀錄表，被告自民國94年起即有多起施用毒品之紀錄，若從「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說明手冊」制訂時之判準即被告有無親屬接見與其出監後再犯毒品罪具有顯著關係，顯示家庭支持對於藥物戒除後不再復發具有重要保護機制之意旨，顯然僅其堂兄寄送物品或金錢予被告、其母僅寫信予被告均無法達成上開所稱家庭支持之目的。是被告此部分之主張，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憑該勒戒處所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之綜合評分及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結果，據以認定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並無不合，被告仍執前詞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建彬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聲戒字第65號、113年度
毒偵字第63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黃建彬（下稱被告）因施用
    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3
    42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被告經送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有上開裁定、本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113年9月2日
    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
    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並認檢察官聲請裁定令被告入戒治
    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核無不合，乃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
    條第2項規定，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期間為6個
    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
    。
二、抗告意旨略以：觀察勒戒規定為2個月，但被告入所第5天就
    進行第1次評估、第2次評估是第16天，被告尚處於戒斷症狀
    期間，頭腦思維、身心狀況最薄弱時，評估師就此斷定被告
    必須強制戒治過於武斷，在入所後半個月即評估完畢，對被
    告不公平，又2次評估時間加起來僅10分鐘左右，評估師如
    何能在如此短時間內斷定被告須強制戒治，評估師問被告第
    1次施用何種毒品，當時被告處於戒斷期，故回答第1次是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評估後回想，被告第1次只施用第一級
    毒品，被告於勒戒期間配合所方規定，規律生活，連香菸也
    戒掉，是否能給予減分？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
    探視，所以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
    告寄錢、寄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
    見？被告尚有其他案件待執行，強制戒治是否太過多餘云云
    。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
    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
    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
    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
    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
    ，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
    、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
    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據上開規
    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由醫師研
    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務部已於
    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布「有無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
    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載明判定
    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觀察、勒
    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察勒戒期
    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後，可再做
    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
    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
    （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下，與動態因
    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中「前科紀錄
    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如下(餘無修
    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
    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他犯罪相關紀
    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限為10分。是
    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
    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且
    涉及專門醫學，另衡酌強制戒治的目的，是為協助施用毒品
    者戒斷毒品的心癮及身癮，所為的一種保安處分類型，該評
    估標準是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
    普遍性、客觀性，並加以綜合判斷的結果，倘其評估由形式
    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的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
    重。
四、經查： 　　
  ㈠被告於執行觀察、勒戒期間，經法務部○○○○○○○○附設勒戒處
    所評估之評分如下：
　⒈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
    為25分：
  ⑴靜態因子部分合計為25分：
  ①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1筆5分），10分（上限10分
    ）。
　②首次毒品犯罪年齡：21至30歲，5分。
  ③其他犯罪相關紀錄：18筆（1筆2分），10分（上限10分）。
　⑵動態因子評定為0分。
  ⒉臨床評估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為34分：
  ⑴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
  ①多重毒品濫用：海洛因、安非他命，10分。
　②使用方式：有注射使用，10分。　　
　③使用年數：超過1年，10分。　
  ⑵動態因子合計為4分：
　  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中度
    ，4分。
  ⒊社會穩定度部分為5分：
　①家庭：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無，5分。　　
　　以上⒈至⒊合計總分為64分，綜合判斷後認被告有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此有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113年9月2
    日號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毒偵字第636號卷第82至83
    頁）。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由符合醫師資格之人所為之評斷
    ，並無程序違法之情狀，且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記載之評分
    ，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於被告觀察、勒戒期間，
    依其本職學能在各該具體項目，就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
    證，一一評估後所為之綜合判斷，自得憑以判斷被告有無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依個案之臨
    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
    尚無不合。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強制戒治之目的，係因施用毒品成癮
    者，其心癮甚難戒除斷絕，致再犯率偏高，故有持續收容於
    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是該條例第20條第2項，係
    屬強制規定，只需觀察、勒戒後，經評定受觀察、勒戒人有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即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
    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既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並由原審法院裁定送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後，依個案
    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專業評估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尚未戒除毒癮，則為降低其再次施用毒品之危
    險性，自有依法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雖主張：勒戒處所評估人員專業性云云。然查，
    上開法務部所修正頒布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
    」，既係法務部邀集專家學者暨相關機關研商後修正完竣，
    以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法意旨，且為一般受觀察勒戒
    處分人均一體適用，並無恣意、濫權情事，本院就此專業判
    斷自應尊重；又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資格及執行觀察、勒
    戒相關程序，暨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
    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非可恣意而為。本件觀諸上述評估
    紀錄，除詳列各項靜態因子、動態因子細目外，並定有各項
    配分、上限等具體標準，由醫師本於其專門學識經驗，依臨
    床實務及相關情節，評估被告之人格特質、臨床徵候、環境
    相關因素等所為之綜合判斷，除具有實證依據，並有客觀標
    準得以評比，應可免於抽象、主觀之弊，且由形式上觀察，
    並無擅斷、濫權或評估程序明顯不當之情事，自得憑為判斷
    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抗告旨意空言指摘心理
    （醫）師於評估時間在入所後半個月內完成、2次評估時間
    僅10分鐘，即遽為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結論，過於武
    斷云云，自非可採。　
　㈣抗告意旨固以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探視，所以
    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告寄錢、寄
    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見云云。惟
    勒戒處所係就「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項目予以評估，此為
    客觀事實，其目的在透過家人訪問，給被告心靈上之支持，
    其並非單純僅至勒戒處所為被告入款所能取代。苟「無家人
    訪視」，即應採計5分，是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該項評分結
    果，並無違誤之處。況細譯被告本院前案紀錄表，被告自民
    國94年起即有多起施用毒品之紀錄，若從「有無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評估標準說明手冊」制訂時之判準即被告有無親屬接
    見與其出監後再犯毒品罪具有顯著關係，顯示家庭支持對於
    藥物戒除後不再復發具有重要保護機制之意旨，顯然僅其堂
    兄寄送物品或金錢予被告、其母僅寫信予被告均無法達成上
    開所稱家庭支持之目的。是被告此部分之主張，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憑該勒戒處所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
    證之綜合評分及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結果，
    據以認定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
    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
    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並無不合，被告仍執前詞抗告，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396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黃建彬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79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聲戒字第65號、113年度毒偵字第63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黃建彬（下稱被告）因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342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被告經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有上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113年9月2日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並認檢察官聲請裁定令被告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核無不合，乃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
二、抗告意旨略以：觀察勒戒規定為2個月，但被告入所第5天就進行第1次評估、第2次評估是第16天，被告尚處於戒斷症狀期間，頭腦思維、身心狀況最薄弱時，評估師就此斷定被告必須強制戒治過於武斷，在入所後半個月即評估完畢，對被告不公平，又2次評估時間加起來僅10分鐘左右，評估師如何能在如此短時間內斷定被告須強制戒治，評估師問被告第1次施用何種毒品，當時被告處於戒斷期，故回答第1次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評估後回想，被告第1次只施用第一級毒品，被告於勒戒期間配合所方規定，規律生活，連香菸也戒掉，是否能給予減分？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探視，所以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告寄錢、寄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見？被告尚有其他案件待執行，強制戒治是否太過多餘云云。
三、按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察、勒戒期滿之15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據上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係由醫師研判。而關於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法務部已於110年3月26日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修正頒布「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說明手冊」，上開評分說明手冊載明判定之原則：「受觀察勒戒人入所後，經過2週時間的觀察、勒戒，由處所及醫療人員依據其各項紀錄、資料及觀察勒戒期間之行為表現，加以評分。在勒戒人入所4-6週後，可再做一次評估以做必要之評分修正。每一大項皆有靜態因子與動態因子。先以靜態因子分數評分，靜態因子分數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60分以下，與動態因子分數相加，如果總分在60分（含）以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又評估標準紀錄表及說明手冊中「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之第1題及第3題之計分方式修正如下(餘無修正)：㈠第1項「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5分，總分上限為10分；㈡第3項「其他犯罪相關紀錄」：計分方式修正為每筆(次)2分，總分上限為10分。是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係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等情綜合判定，有其相當之專業依據及標準，且涉及專門醫學，另衡酌強制戒治的目的，是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斷毒品的心癮及身癮，所為的一種保安處分類型，該評估標準是適用於每一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人，具一致性、普遍性、客觀性，並加以綜合判斷的結果，倘其評估由形式上觀察，無擅斷或濫權等明顯不當的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四、經查： 　　
  ㈠被告於執行觀察、勒戒期間，經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評估之評分如下：
　⒈前科紀錄與行為表現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
    為25分：
  ⑴靜態因子部分合計為25分：
  ①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有7筆（1筆5分），10分（上限10分）。
　②首次毒品犯罪年齡：21至30歲，5分。
  ③其他犯罪相關紀錄：18筆（1筆2分），10分（上限10分）。
　⑵動態因子評定為0分。
  ⒉臨床評估部分（包括靜態因子及動態因子）合計為34分：
  ⑴靜態因子合計為30分：
  ①多重毒品濫用：海洛因、安非他命，10分。
　②使用方式：有注射使用，10分。　　
　③使用年數：超過1年，10分。　
  ⑵動態因子合計為4分：
　  臨床綜合評估〈含病識感、動機、態度、就醫意願〉：中度
    ，4分。
  ⒊社會穩定度部分為5分：
　①家庭：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無，5分。　　
　　以上⒈至⒊合計總分為64分，綜合判斷後認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此有法務部○○○○○○○○附設勒戒處所民國113年9月2日號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毒偵字第636號卷第82至83頁）。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由符合醫師資格之人所為之評斷，並無程序違法之情狀，且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記載之評分，係該所相關專業知識經驗人士，於被告觀察、勒戒期間，依其本職學能在各該具體項目，就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一一評估後所為之綜合判斷，自得憑以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該勒戒處所綜合評分者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尚無不合。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強制戒治之目的，係因施用毒品成癮者，其心癮甚難戒除斷絕，致再犯率偏高，故有持續收容於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是該條例第20條第2項，係屬強制規定，只需觀察、勒戒後，經評定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即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被告既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事實，並由原審法院裁定送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後，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專業評估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尚未戒除毒癮，則為降低其再次施用毒品之危險性，自有依法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
　㈢至抗告意旨雖主張：勒戒處所評估人員專業性云云。然查，上開法務部所修正頒布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既係法務部邀集專家學者暨相關機關研商後修正完竣，以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法意旨，且為一般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均一體適用，並無恣意、濫權情事，本院就此專業判斷自應尊重；又勒戒處所之組織、人員資格及執行觀察、勒戒相關程序，暨判斷施用毒品者有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均有相關法令嚴格規範，非可恣意而為。本件觀諸上述評估紀錄，除詳列各項靜態因子、動態因子細目外，並定有各項配分、上限等具體標準，由醫師本於其專門學識經驗，依臨床實務及相關情節，評估被告之人格特質、臨床徵候、環境相關因素等所為之綜合判斷，除具有實證依據，並有客觀標準得以評比，應可免於抽象、主觀之弊，且由形式上觀察，並無擅斷、濫權或評估程序明顯不當之情事，自得憑為判斷被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證明。抗告旨意空言指摘心理（醫）師於評估時間在入所後半個月內完成、2次評估時間僅10分鐘，即遽為被告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結論，過於武斷云云，自非可採。　
　㈣抗告意旨固以被告入所後，母親因身體狀況無法探視，所以是堂哥前來探視，但因所規無法辦理，只能幫被告寄錢、寄東西，且母親有寫信前來打氣，難道不算家人接見云云。惟勒戒處所係就「入所後家人是否訪視」項目予以評估，此為客觀事實，其目的在透過家人訪問，給被告心靈上之支持，其並非單純僅至勒戒處所為被告入款所能取代。苟「無家人訪視」，即應採計5分，是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該項評分結果，並無違誤之處。況細譯被告本院前案紀錄表，被告自民國94年起即有多起施用毒品之紀錄，若從「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說明手冊」制訂時之判準即被告有無親屬接見與其出監後再犯毒品罪具有顯著關係，顯示家庭支持對於藥物戒除後不再復發具有重要保護機制之意旨，顯然僅其堂兄寄送物品或金錢予被告、其母僅寫信予被告均無法達成上開所稱家庭支持之目的。是被告此部分之主張，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依憑該勒戒處所依個案之臨床實務及具體事證之綜合評分及判定被告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結果，據以認定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裁定被告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並無不合，被告仍執前詞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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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柏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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